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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 田苗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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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
是

核算和报告依据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

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始）版本/日期 2025年 01月 18日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最终）版本/日期 2025年 01月 18日

排放量 按核算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5307.69吨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5307.69吨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

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一致

核查结论

1、经核查，企业 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

算方法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有

关规定和要求。

2、排放量声明

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：按照核算方法和

报告指南核算边界，企业 2024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5307.69t，无其他温室气

体排放。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5307.69t-CO2e.
3、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

相比 2023年度，企业 2024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少了 3.85%，主要原因为产

品产量的减少导致用电量减少，且企业 2024年停暖造成热力使用量减少，车辆

减少使用造成汽油、柴油使用量减少，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。

4、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

无。

5、减碳节能工作计划

企业计划采购先进节能设备，进一步降低电力用量，从而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改

善。

核查组长 郭淼 2025.01.23 技术复核人 宁晓宁 2025.01.23

核查组成员 宋泽圣 2025.01.23 批准人 王艳云 2025.01.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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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概述

1.1核查目的

本次核查旨在响应国家号召，了解企业的碳排放情况，有利

于对碳排放进行全面掌握与管理，实现经济、社会和环境的全面

协调可持续发展。天津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核查人员按照《工

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等

文件要求，在查阅《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温室

气体排放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排放报告》）、进场踏勘并与企业

负责人访谈的基础上，审查企业排放报告技术符合性，核查排放

边界及排放源，通过统计台账、统计报表、财务凭证等原始资料

的交叉核对，核证企业 2024年度能源消耗量和主要产品产量，

并核算出年度碳排放量，编制完成 2024年度碳核查报告。本报

告只限于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绿色工厂使用，严禁用

于其它项目。

1.2核查范围

（1）核查时间范围：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

日。

（2）组织边界范围：依据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关于“核算边界”的定义，以

独立核算单位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边界，核查其所有设

施和业务产生的碳排放。设施和业务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、辅

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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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运营边界范围：受核查方 2024年主要排放单元为车间

办公设施用电排放，主要能源品种为电力、柴油。2024年主要

排放源包括生产设备、空压机等耗电设备和办公用电产生的间接

排放。

（4）经营范围受核查方经营范围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，

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，计算机

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；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新能源原

动设备销售；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：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，

电池制造；电池销售；共享自行车服务，照明器具制造；电动自

行车维修；电动自行车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新材料技术推广

服务：电子元器件制造；电子元器件零售；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：

机械电气设备制造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

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技术进出口，货物进出口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

1.3核查准则

1、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（试行）》；

2、《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

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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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核查过程和方法

2.1核查组安排

受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，天津双云科技发展有限

公司承担企业 2024年度碳核查工作。根据核查员的技术能力、

企业的规模和经营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，本核查机构负责人指定

了本项目的核查组及技术审核人。

核查组至少包括两名有备案资质的本核查机构核查员，并指

定一名核查组长；至少两名备案核查员参与现场访问环节；对于

有多个现场需要抽样现场访问的企业，每个抽样现场至少有一名

备案核查员进行现场勘察和交流。

此外，公司负责人指定至少一名技术审核人做质量复核，技

术审核人为具有备案资质的核查员。

2.2文件评审

核查组对如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：

a）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；

b）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，详见核查报告附件“参考文件”。

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，识别出现场访问的重点为：现场

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，

现场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，通过交叉核对判断排放报告中的活

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、可靠、正确。

2.3现场核查

核查组成员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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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场访问过程中，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走访并现场观察了相关

设施并采访了相关人员。现场主要访谈对象、部门及访谈内容如

下表所示。

表 2.3-1 现场访问内容

人员 部门 访谈内容

张燕
质量管

理部

--受核查方基本情况，包括主要生产工艺和产品情况等；

--受核查方的组织架构、地理范围及核算边界等；

--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情况、职责分工及监测

计划制定等；

--受核查方的生产情况、生产计划及未来产能增减情况。

常天灵 安环部

--温室气体排放数据、文档的管理情况；

--重点排放源设备在厂区的分布及运行情况，计量设备的安

装、分布网络情况及校验情况；

--排放报告编制过程中，能耗数据和排放因子来源情况。

邓丹智 财务部
--所涉及的能源、原材料及产品购入、领用、销售情况；

--数据统计、结算凭证及票据的管理情况。

2.4、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

现场访问后，核查组向受核查方开具了 0 个不符合。2024

年 5月 7日收到受核查方《2024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”），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。

根据本机构内部管理程序，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

经过本机构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。

技术复核由 1名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本机构工作程序执行。

为保证核查质量，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、技术复核人复

核制、质量管理把关三级质量管理体系。即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均

执行三级质量校核程序，且实行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

一环节的核查质量。核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。核查

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，并控制最终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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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;技术复核人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

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终排放报告、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;质量管

理负责核查工作整体质量的把控，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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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核查发现

3.1、基本情况的核查

3.1.1、基本信息

核查组对《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

查，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《法人营业执照》、组织架构图等相关

信息，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，确认如下信息：

表 3.1-1 排放单位（企业）基本情况表

排放单位 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
91120112328550938E

法定代表人 张艺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

成立时间 2015年 3月

经营范围

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

电子专用材料研发，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会议及

展览服务，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；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

销售；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；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:新能源汽车换

电设施销售，电池制造；电池销售；共享自行车服务，照明器具制

造；电动自行车维修；电动自行车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新材料

技术推广服务：电子元器件制造；电子元器件零售；石墨及碳素制

品销售：机械电气设备制造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技术进出口，货物进出

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所属行业
锂离子电池制造

电阻电容电感元件制造
行业代码

C3841
C3981

注册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示范镇高营路 8号 A区 2001-16

经营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明惠道 20号

排放报告

联系人

姓名 田苗苗 部门/职务 总经办

邮箱 / 电话 18920546216

通讯地址
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明惠

道 20号 邮编 /

企业简介

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普兰能源”）由国际著名

纳米材料专家、南开大学陈永胜教授于 2015年创建。公司致力于新

型纳米材料在新能源领域的开发与应用，拥有新型粉料、干法电极、

高能单体、全固态电池四大核心技术，在石墨烯、干法电极、钛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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锂全极耳电池、储能系统、全固态电池等领域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

和丰富的工艺经验。

普兰具有全产业链的开发、设计与生产能力。独创干法工艺，在生

产过程中无需添加任何溶剂，由固态粉料直接成膜，率先打破国外

技术垄断，填补国内空白。产品性能与循环寿命较传统电极均有大

幅度提升，开辟一条兼具成本效益和市场前景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途

径。

依托于自主研发的石墨烯改性的纳米钛酸锂材料和高能单体技术，

普兰率先突破了技术壁垒，开发出具备优异的性能和超高性价比的

钛酸锂电池/电容产品。

根据企业 2024年能源消费结构表，2024年度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

公司总用电量 600.0万 kW·h，柴油 0.61t，经核算，综合能耗消费量

738.29吨标准煤。

图 3.1-1 地理位置图

3.1.2、工艺流程及产品

（一）生产工艺

（1）电容生产工艺流程

①电芯制备：电芯采用卷绕方式组装，将外购的电容器极片

用隔膜纸分开，全部上料至自动卷绕机内卷绕制成电芯。

②组装与封口：利用激光焊接机对电芯与上、下极盖进行焊

接，随后用铝壳装配机将其装入铝壳，安装好绝缘圈并进行滚槽

封口，滚槽封口由卷边封口机完成，利用冲压压力使得金属铝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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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形变，完成封口。

③壳体焊接：利用激光焊接机将极盖与壳体进行焊接。

④捡漏与干燥：用氦检仪进行检漏。合格电芯放入烤箱中进

行干燥（90℃、5h、电加热），以除去表面水分。

⑤注液与清洗：

注液过程全部在手套箱内进行，手套箱内安装注液机。首先

人工将电芯放置在手套箱内的过渡舱，关闭过渡舱外舱门，过渡

仓随后进行抽真空、充氮气、抽真空、充氮气、抽真空操作，打

开过渡舱内舱门，注液机自动抓起电芯进行称重。称重完成后设

备抓起电芯将其放入定制的托盘中，托盘会顺着轨道到了定点位

置后，转移设备会将该托盘转移至圆盘注液机，转移的同时上方

的密封件会下压，此时圆盘机开始旋转，当到注液位置时，注液

嘴进行注液操作。

完成注液后，设备会自动进行真空、加压、注入氮气、保持

等动作。直到电解液完全渗入极芯，随后注液机会用胶塞对电芯

进行封口。以上工序均在密闭的手套箱内进行，且不存在二次注

液。

将封口后的电容器放入密闭的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清洗，用

于除去注液前后滴漏于电容器表面的电解液，清洗后采用压缩空

气进行风干，风干过程同样在密闭的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。

⑥铝塞焊接：清洗后的电芯通过压铝塞机塞入铝塞，并用激

光焊接机对其进行焊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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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化成与分容：

化成：电容器在直流稳压稳流电源上充电一段时间，将电极

材料激活，使正、负电极片上聚合物与电解液相互渗透。

老化：将生产好的电容器在常温状态下静置一段时间，电容

器内部电子继续反应，使电容器内部稳定。

分容：用分容机自动对电容器进行充放电，根据电容放电量

的多少记录各电容的容量，据此分选电容容量档次。

⑧性能测试：对电容器进行电性能测试以及安全测试。①用

电性能测试设备检验电容器的电阻、电容及损耗因数等参数、用

漏电流测试仪检验电容器的漏电状况。②将电容器放置于高温测

试箱或高低温循环箱中，设置一定的温度、湿度环境，使得电容

器在该特殊环境中保存一定时间，随后继续测试其电阻、电容、

损耗因数及漏电状况。③用短路试验测试机、热冲击防爆箱、碰

撞冲击试验测试机、过放电测试设备、低气压测试箱、自由跌落

试验测试机检验电容器的安全性能。

⑨包装与装箱：人工进行包装、装箱，随后送入成品库储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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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锂离子电池生产工艺流程

①正极匀浆：NMP（N-甲基吡络烷酮）和 PVDF（聚偏氟乙

烯树脂）按比例通过密闭管道进入打胶机进行搅拌，得到粘稠状

的液体。将粉状原料导电炭黑和钴酸锂按比例加入匀浆机中搅拌，

使其混合均匀。随后将上述搅拌好的 NMP/PVDF混合液通过负

压管道直接输送至匀浆机，使得四种正极原料（NMP、PVDF、

导电炭黑、钴酸锂）高速搅拌混合均匀，制作成浆状物。

②负极匀浆：NMP（N-甲基吡络烷酮）和 PVDF（聚偏氟乙

烯树脂）按比例通过密闭管道进入打胶机进行搅拌，得到粘稠状

的液体。钛酸锂首先在喷雾干燥机中烘干，使其去除表面残留水

分，随后将干燥的钛酸锂以及原料导电炭黑按比例加入匀浆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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搅拌，使其混合均匀。随后将上述搅拌好的 NMP/PVDF混合液

通过负压管道直接输送至匀浆机，使得四种负极原料（NMP、

PVDF、导电炭黑、钛酸锂）高速搅拌混合均匀，制作成浆状物。

③涂布与干燥：涂布过程即将卷成桶状的集流体材料在机械

的带动下均匀通过盛有糊状混合浆料的料槽，使混合浆料均匀涂

布于连续集流体上，正极集流体材料采用铝箔，负极集流体材料

采用铜箔。涂布后的铝箔进入涂布机自带的厢式炉内进行烘干，

使铝箔上浆料中的 NMP快速挥发出来，完成干燥过程。

④极片辊压：经干燥后的正、负集流体上涂满了正负极材料

混合物，需要用辊压机对极片进行压实以降低极片厚度，这样在

保证电池容积的同时，可以放入最大限度的电极材料，提高电池

体积利用率。辊压后极片放入分切机，根据产品要求，裁剪成成

相同宽度的极片。

⑤电芯制备：电芯采用卷绕方式组装，将分切后的正、负极

片用隔膜分开，全部上料至自动卷绕机内卷绕制成电芯。

⑥组装与封口：利用激光焊接机对电芯的正、负集流片与卷

芯、上极盖进行焊接，将卷芯装入铝壳，并进行滚槽封口。滚槽

封口由卷边封口机完成，利用冲压压力使得金属铝壳发生形变，

完成封口，该过程无需加热。

⑦壳体焊接：利用激光焊接机将下集流体与卷芯进行焊接、

用底盖压平机将底盖压平、最后将下极盖与壳体进行焊接，形成

电池极芯。



20

⑧检漏与干燥：电池极芯经氦检仪进行检漏，合格极芯放入

烤箱中进行干燥（90℃、5h、电加热），以除去表面水分。完成

干燥后自然冷却至 50℃以下，供下道工序使用。

⑨注液：注液过程全部在手套箱内进行，手套箱内安装注液

机。首先人工将电芯放置在手套箱内的过渡舱，关闭过渡舱外舱

门，过渡仓随后进行抽真空、充氮气、抽真空、充氮气、抽真空

操作，打开过渡舱内舱门，注液机自动抓起电芯进行称重。称重

完成后设备抓起电芯将其放入定制的托盘中，托盘会顺着轨道到

了定点位置后，转移设备会将该托盘转移至圆盘注液机，转移的

同时上方的密封件会下压，此时圆盘机开始旋转，当到注液位置

时，注液嘴进行注液操作。

完成注液后，设备会自动进行真空、加压、注入氮气、保持

等动作。直到电解液完全渗入极芯，随后注液机会用胶塞对电芯

进行封口。

⑩清洗、涂油：将封口后的电池放入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清

洗，用于除去注液前后滴漏于电池表面的电解液，清洗后采用压

缩空气进行风干，风干过程同样在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，风干后

的电池用涂油机喷涂一层防锈油，防锈油喷涂厚度约为 1μm。

⑪化成与分容

化成：用专用的电池充放电设备对成品电池进行充放电测试，

将电极材料激活，使正、负电极片上聚合物与电解液相互渗透。

充电过程：外加一个电源给电池充电，此时正极上的电子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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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外部电路达到负极上，Li+从正极进入电解液里，通过复合

隔膜，到达负极，与电子结合在一起。

放电过程：外加一个电阻，放电时，电子从负极经过外部电

路达到正极，Li+从负极进入电解液里，通过复合隔膜，到达正

极，与经过外部电路过来的电子结合在一起。

老化：将生产好的锂离子电池在常温状态下静置一段时间，

锂离子电池内部电子继续反应，让电解液的浸润更加良好，使锂

电池内部更加稳定。

分容：将电池放入分容机（电池测试系统）中，对电池进行

充放电，根据电池放电量的多少记录各电池的容量，据此分选电

池容量档次。

⑫包装与装箱：人工进行包装、装箱，随后送入成品库储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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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核算边界的核查

3.2.1组织边界

通过核查，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

没有分公司，是可以独立进行财务核算的单位。企业 2024年温

室气体排放报告中的核算边界为企业整个厂区，按照独立法人边

界进行核算且覆盖的主要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，核算边界符合

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

有关规定和要求且与备案的监测计划一致。

企业的组织机构图见下图：

图 3.2-1 组织机构图

3.2.2运营边界

通过核查，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其厂区内温室气体

排放设施具备运营控制权，主要排放源为生产用电设备。

该公司 2024年消耗的主要能源品种为电力、柴油，无自产

电力，也不对外转供电力。

企业排放源列表见下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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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2-1 企业排放源列表

排放分类 排放源/设施 能源品种 备注

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无 柴油 /
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无 / /

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

产生的排放

外购电力-所有固定用

电设施及照明
电力 /

外购热力-无 / /
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 无 / /

综上所述，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边

界核算和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，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

识别完整准确，核算边界与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

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一致，与上一年度相比，没

有变化。

3.3核算方法的核查

受核查方属机械设备制造企业，核查组对受核查方填报的温

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核查，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

算方法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

南（试行）》以及修改后的监测计划一致，不涉及任何偏离指南

以及修改后的监测计划的核算。

根据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

（试行）》以及修改后的监测计划，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

计算公式如下：

EGHG=E 燃烧+E 过程+E 电力+E 热力 （1）

式中：

EGHG 报告中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（CO2e）
E燃烧 报告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，单位为 tCO2
E过程 工业生产过程中的 CO2排放量，单位为 tCO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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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电力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，单位为 tCO2
E热力 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，单位为 tCO2

3.3.1、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

受核查方化石燃料天然气的排放采用《核算指南》中的如下

核算方法：

式中：

E 燃烧 1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，单位为 tCO2

ADi 核算和报告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，单位 GJ
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，单位为 tCO2/GJ
I 净消耗化石燃料类型

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：按

公式（3）计算。

ADi=NCVi×FCi （3）

式中：

ADi 核算和报告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，单位为百万千焦（GJ）
NCV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，单位为 GJ/t或 GJ/万

m3

FC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净消耗量，单位为 t或万 m3

EFi=CCi×OFi×44/12 （4）

式中：

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/太焦（tCO2/GJ）
CCi 第 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，单位为吨碳/百万千焦（tC/GJ）,采用本

指南所提供的推荐值

O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，单位为%，采用本指南附录所提供的推荐

值。

3.3.2、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

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核算指南采用如下方法（本报告未涉

及）：

E 过程=ETD+EWD （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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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

ECO2 过程 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，tCO2e
ETD 电气与制冷设备生产的过程排放，tCO2e
EWD CO2作为保护气的焊接过程造成的排放，tCO2

3.3.3、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

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方

法：

E 电力=AD 电力×EF 电力 （6）

式中：

E 电力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（t）；

AD 电力 企业的净购入电量（MWh）
EF 电力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（tCO，/MWh）

3.3.4、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

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方法（本报告

未涉及）：

E 热力=AD 热力×EF 热力 （7）

式中：

E 热力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（t）；

AD 热力 企业的净购入热力（GJ）
EF 热力 热力排放因子（tCO，/GJ）

核查组查阅了《排放报告（终版）》，确认其采用的核算方

法正确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
3.4、核算数据的核查

核查说明：排放单位已根据 2024年生产、能源消耗数据整

理、计算并编写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，核查组将其编写的排放报告

作为初始排放报告进行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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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、排放因子/计算系数如下

表所示。

表 3.4-1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、排放因子/计算系数清单

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/计算系数

化石燃料燃烧产生 CO2排

放

柴油消耗量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

柴油低位发热值 柴油碳氧化率

净购入使用电力对应的

CO2排放
外购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

3.4.1、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3.4.1.1、天然气消耗量

受核查方不涉及。

3.4.1.2、柴油消耗量

受核查方柴油统计信息如下表。

表 3.4-2 柴油统计信息表

核查采信数据来源 《企业能源台账》

交叉验证数据来源 柴油表数值

监测方法 发票购买量统计

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每年汇总

数据缺失处理 无

交叉核对

1、核查组查阅了《企业能源台账》，其记录全年的柴油购

入量为 0.61t，核查组确认企业能源报表记录的数据是准确、

可信的；

排放报告初版数据 0.61t
核查确认数据 0.61t

核查结论
《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填报的柴油消耗量数据来源《企业能

源台账》，数据及其来源真实、可信，符合指南要求。

表 3.4-3 核查确认的柴油消耗量（t）
年度 企业能源消耗统计表 企业能源台账

2024 0.61 0.61

3.4.1.3、工业生产过程涉及 CO2的消耗量

受核查方不涉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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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1.4、电力消耗量

受核查方消耗的电力由园区供电管网提供，用于厂区所有生

产设备和办公设备。电力消耗统计见下表。

表 3.4-4 电力消耗统计表

核查采信数据来源 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》

交叉验证数据来源 《企业能源报表》

监测方法 电能表测量

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

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，每月汇总

监测设备维护
一级电表由电力公司维护校验，二级电表由受核查方维护

校验，核查年度在有效期内。

数据缺失处理 无

交叉核对

1、核查组查阅了2024年度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》

其记录全年的电力消耗数据为600.0万kW.h；
2、核查组查阅了《企业能源报表》，其记录全年的电力

败入量为600.0万kW.h，因此核查组确认《能源购进、消费

与库存表》记录的数据是准确、可信的；

3、通过对比《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》和《企业能源

报表》两组数据，发现两者数据无偏差，两者数据一致。

核查组认为《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》记录的电力消耗量

数据是准确、可信的。

排放报告初版数据 600.0万kW.h
核查确认数据 600.0万kW.h

核查结论

《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填报的电力消耗量数据来源《能源

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》，数据及其来源真实、可信，符合

指南要求。

表 3.4-5 核查确认的电力消耗量（万 kW.h）
年度 能源购进、消费与库存表 企业能源报表

2024 600.0 600.0

综上所述，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《排放报

告（终版）》中的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合理、可信，符合《核

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
3.4.1.5、热力消耗量

受核查方不涉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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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2、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

3.4.2.1、汽油的低位发热值、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

数据来源 《核算指南》附录二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的缺省值。

数据缺失处理
受核查方未进行汽油低位发热值、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

的检测，故采用指南缺省值。

交叉核对 无

报告初版数据

低位发热值42.652GJ/t
单位热值含碳量0.02020tC/GJ
碳氧化率98%

核查确认数据

低位发热值42.652GJ/t
单位热值含碳量0.02020tC/GJ
碳氧化率98%

核查结论
《排放报告（初版）》中天然气低位发热值真实、准确、可信，

符合《核算指南》要求。

3.4.2.2、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

数据来源
《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》中华北电网

2012年平均供电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缺省值

数据缺失处理 无

交叉核对 无

报告初版数据 0.8843 tCO2/MWh
核查确认数据 0.8843 tCO2/MWh

综上所述，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，核查组确认《排放报

告（终版）》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、可信，

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
3.4.3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

根据《核算指南》，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填写的排放报

告，对所提供的数据、公式、计算结果通过重复计算、公式验证

等方式，确认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、排放量的累加正确、排放量

的计算可再现、排放量的计算结果正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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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3.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

燃料品

种

净消耗量

（t，万 Nm3）

低位发热值

（GJ/t，GJ/万
Nm3）

单位热值

含碳量

（tC/GJ）

碳氧化

率

（%）
CO2排放

量（t）
数值 单位 数值 单位 数值 数值

柴油 0.61 t 42.652 GJ/t 0.02020 98 1.89

合计 1.89

3.4.3.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

企业无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。

3.4.3.3 CO2回收利用量

企业无 CO2回收利用量。

3.4.3.4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

表 3.4-6 2024年购入的电力和热力 CO2排放量计算

年度 种类 数值（MWh） CO2排放因子

（tCO2/MWh）
碳排放量

（tCO2）

2024 净购入电力 6000 0.8843 5305.8

3.4.3.5排放单位排放量汇总

表 3.4-7 排放单位排放量汇总 单位：tCO2

年度
化石燃料

燃烧排放

工业生产

过程排放

CO2回收

利用量

净购入的

电力消费

引起的

CO2排放

净购入的

热力消费

引起的

CO2排放

总排放量

2022 1.89 / / 5305.8 / 5307.69

综上所述，通过重新验算，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量数据真

实、可靠、正确，符合《核算指南》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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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核查结论

4.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

经核查，核查组确认，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

度的碳排放的核算与报告符合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

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，原始数据管理基本

完整，核证的碳排放量可采信。

4.2排放量声明

经现场核查，并查阅相应原始数据和计算过程，核查组确认，

核证的天津普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各排放源的碳排放

量和排放总量如下表所示。

表 4.1-1 企业 2024年度碳排放量

排放源 2024年碳排放量（tCO2）

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5307.69
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5307.69

4.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的特别说明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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